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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规范职业病防治工作，维护员工的身体健康，保证健康监护档案和

职业病诊断资料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检查及档案资料的管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235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4.1 职业病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

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4.2 职业禁忌证

劳动者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接触特定职业性有害因素时,比一般职业

人群更易于遭受职业危害和罹患职业病或者可能导致原有自身疾病病情

加重,或者在从事作业过程中诱发可能导致对劳动者生命健康构成危险

的疾病的个人特殊生理或者病理状态。

5 职责

5.1 总经理负责组织落实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各项要求。

5.2 安全总监负责督促落实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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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管副总经理负责组织落实分管范围内控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

案管理各项要求。

5.4 安全管理部

a)负责定期组织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

b)负责疑似职业病病人上报；

c)负责定期公布检查结果。

5.5 人力资源部

a)负责组织新进人员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b)负责组织离、退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c)负责为员工和相关单位提供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复印件等资料；

d)负责对有职业禁忌的员工，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

e)负责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员工，进行妥善安置；

f)负责组织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职业病诊断。

5.6 各安全科

a)负责按要求组织员工按时参加职业健康体检；

b)负责建立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c)负责上报有职业禁忌的、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

员工名单。

6 管理流程及关键控制要求

6.1 职业健康检查

6.1.1 人力资源部应在新进员工上岗前，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

结果不符合上岗条件的，不得招录。

6.1.2 任何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人员从事接触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女员工从事对本人和胎儿、婴儿

有危害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员工从事其禁忌的作业。

6.1.3 安全管理部负责组织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员工，定期进行职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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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体检。

6.1.4 体检结果应以书面形式如实告知从业人员，对需要复查和医学观

察的员工，应当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其复查和医学

观察；对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向所在地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报告，并按照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进行医学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

6.1.5 人力资源部负责对即将离岗的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员

工进行离岗体检。未进行离岗体检的，不得解除或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

合同。

6.2 职业病诊断或者鉴定

6.2.1 对体检过程中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应当向所在地卫生健康管理

部门报告，并按照体检机构的要求安排其进行职业病诊断或者鉴定。

6.2.2 职业病诊断需要以下资料：

a)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包括在岗时间、工种、岗位、

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

b)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c)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d)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还需要个人剂量监测档案等资料；

e)与诊断有关的其他资料。

6.2.3 当事人申请职业病鉴定时，应当提供以下资料：

a)职业病鉴定申请书；

b)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申请省级鉴定的还应当提交市级职业病鉴定

书；

c)卫生健康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6.2.4 职业病诊断或鉴定具体办法，按《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6号）执行。

6.3 档案管理

6.3.1 安全管理部在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后，要及时联系承担检



文件编号：AQ-W-42

版本：2.0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理制度 第 4页 共 8 页

批准人：殷银华 发布/修订日期：2022 年 11 月 15 日 生效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查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供《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员工《职业健

康检查表》。

6.3.2 安全科应建立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6.3.3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劳动者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婚姻、文化程度、嗜好等情况；

b)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c)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

d)职业病诊疗资料；

e)需要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其他相关资料。

6.3.4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以部门或车间为单位建立，统一编码、登记，

归类存放，并建立电子档案。

6.3.5 职工因工作调动，应及时将其监护档案进行调整。

6.3.6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后，要对档案的内容进行及时增补、更新。

6.3.7 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长期保存。

6.3.8 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要对其单独建立个人放射卫生档案。档

案的内容包括：

a)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后的职业健康检查记录；

b)个人剂量监测记录；

c)防护器材配备及防护知识培训记录等。

6.3.9 员工离开公司时，有权索取本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管理

部门应当如实、无偿提供。

7 考核

7.1 出现以下情形的，按不低于 100/人次考核责任人：

a)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

b)档案记录、资料不齐全的;

c)未按照要求组织员工健康检查的；

d)无故不参加健康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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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检查结果未及时公布或未组织需要复查和医学观察的员工进行复

查和医学观察的。

7.2 未涉及到的考核内容参照《安全奖惩制度》相关条款执行。造成事

故的，按《事故管理制度》执行。

8 附件

8.1 上岗前体检流程

8.2 岗中体检流程

8.3 离岗体检流程

9 相关文件

9.1《职业病危害检测及评价管理制度》（AQ-W-39）

9.2《职业病危害警示与告知制度》（AQ-W-40）

9.3《安全奖惩制度》（AQ-W-51）

9.4《事故管理制度》（AQ-W-52）

10 相关记录

10.1《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0.2《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10.3《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监护档案》

归口部门：安全管理部

主要起草人：张爱铭 许超

审核：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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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附件 8.1 上岗前体检流程

签订劳动合同

不合格

组织体检

确定人员

体检结果

教育培训

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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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

8.2 岗中体检流程

职业病鉴定

组织体检

确定体检项目

体检结果

疑似职业病诊断

职业病报告

确定人员

危害因素识别

资料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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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离岗体检流程

资料存档

组织体检

确定体检项目

体检结果

解除劳动合同

危害因素识别

确定人员


